
 1 / 3 

 

和市发改规〔2025〕1 号 

关于调整和田市农村饮用水价格的通知 

  

和田市水利局： 

为促进形成以水资源健康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供水工程水价机制体系，以提高供水服务

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供水服务水平为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

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文件精神，依法依规履行成本监审、专

家论证、集体审议、价格听证、征求广大群众意见、社会影响分析评估、合法性审核等程序，

经 2025 年和田市人民政府第二十七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决定对和田市农村饮用水价格进

行调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收费标准 

（一） 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制度。居民生活用水基础水价由 2.3 元/立方米调

整为 1.83 元/立方米。根据《关于推进我区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实施意见》要求，

阶梯水价分为三阶梯：第一阶梯月用水量不超过 2.6 立方米/人的，按照基础水价执行；第

二阶梯月用水量大于 2.6 立方米/人但不超过 5.2 立方米/人的，按照基础水价的 1.5 倍执

行；第三阶梯月用水量超过 5.2 立方米/人以上的，按照基础水价的 3 倍执行。 

（二）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非居民用水定额内水价由 3 元/立

方米调整为 2.5 元/立方米；特种行业用水定额内水价由 6 元/立方米调整为 5 元/立方米。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新发改规〔2024〕1 号）要求，水量

分四档：第一档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以内部分，执行规定的到户自来水价；第二档为超出定

额和计划用水量 20%以内，超出部分在到户自来水价基础上加 1 倍征收；第三档为超出定额

和计划用水量 20%及以上（含 20%）、不足 40%部分，超出部分加 2 倍征收；第四档为超出定

额和计划用水量 40%及以上（含 40%），超出部分加 3 倍征收，并可采取限供或停供等措施。 

二、相关要求 

（一）供水企业应当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和企业门户网站公示各类水价、代收费标准，

以及文件依据、服务咨询电话、12315 消费维权举报电话等，并及时公示用水户的用水量、

水价、水质检测等相关信息，接受用水户监督，供水水压、水质应当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等要求。 

（二）严禁供水企业向用水单位或个人收取供水计量装置费用。用水单位或个人自愿委

托相关机构检定供水计量装置的，由委托方支付检定费用。若计量装置经检定确有问题，且

不是由人为因素损坏的，由供水企业承担检定费用，并免费为用水单位或个人更换合格的计

量装置。 

（三）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和非居民与特种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后增加的收入，

主要用于管网和户表改造、水质提升、弥补供水成本上涨。 

（四）由水利部门依据水资源管理政策和行业用水特点，制定并动态调整非居民和特种

用水定额和计划用水量标准，促进水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 

（五）本次农村饮用水价格调整，水价中不含代收的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

费。需代收上述三项费用的，应按相关规定执行，并在收据中单独列示。 

三、本文件自 2025 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30 年 10 月 31 日，由和田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原《关于调整和田市农村饮用水价格的通知》(和市发改物价〔2019〕

7 号)文件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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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和田市农村饮用水价格表 

  

（此页无正文） 

  

  

  

  

      和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 年 9 月 18 日    

  

  

  

  

  

  

  

  

  

                                       

                 

抄送：和田地区发改委、和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乡镇、玉河 

      街道。                                                   

 和田市发展改革委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18 日印发    

和田市农村饮用水价格

表                                      

                                       

                                       

                       单位：元/立方米 

类别 供水价格 备注 

一、居民用水（主要包括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

老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托育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

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 

第一阶梯：月用水量≦2.6 立方米/人 1.83 基础水价 

第二阶梯：2.6 立方米/人<月用水量≦5.2 立

方米/人 
2.75 按基础水价 1.5 倍执行 

第三阶梯：月用水量＞5.2 立方米/人 3.66 按基础水价 3 倍执行 

二、非居民用水（主要包括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

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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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内水量 2.5 定额内水价 

超出定额不足 20%的水量 5 按定额内水价 1 倍执行 

超出定额 20%以上（含 20%）、不足 40%的水量 7.5 按定额内水价 2 倍执行 

超出定额 40%以上的水量（含 40%） 10 按定额内水价 3 倍执行 

三、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洗浴用水

等。） 

定额内水量 5 定额内水价 

超出定额不足 20%的水量 10 按定额内水价 1 倍执行 

超出定额 20%以上（含 20%）、不足 40%的水量 15 按定额内水价 2 倍执行 

超出定额 40%以上的水量（含 40%） 20 按定额内水价 3 倍执行 

 


